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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05 号”文核准，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普利制药”、“发行人”）3,052.9405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已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承诺在发行完

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我公司认为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Hainan Poly Pharm Co, Ltd 

注册资本：9,158.8215 万元（发行前），12,211.7620 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范敏华 

成立日期：1992 年 7 月 14 日 

变更设立日期：2012 年 10 月 31 日 

公司住所：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571127 

联系电话：0898-6666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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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898-65710369 

互联网网址：http://www.hnpoly.com/ 

电子邮箱：securities@hnpoly.com 

（二）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专业从事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获得中国医药企

业制剂国际化先导企业认证，被评为海南省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地

氯雷他定片为国家级火炬项目，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为海南省高新技术产品，“双

氯芬酸钠肠溶缓释胶囊的研制及生产转化”项目获海南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地氯

雷他定干混悬剂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获海南省科学技术三等奖，“芙必叮（地

氯雷他定干混悬剂）” 被海南省医药行业协会评为海南省医药行业优秀产品，

地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在“第 28 届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

上获 2016 中国制药.品牌榜（抗过敏药类别）的医院终端和基层终端 2 项品牌榜。

公司商标“ ”及“芙必叮”被海南省工商管理局认定为“海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以美国 FDA、欧盟 EMA、WHO 和中国 CFDA 等药监部门对相关药品

生产质量标准为基础，不断提升药品生产工艺水平和质量控制能力，不断增强药

品智能制造及自动化生产能力。公司生产线均已通过国内药品新版 GMP 认证，

原料药、冻干粉针剂生产线已通过美国 FDA、欧盟 EMA 及 WHO 相关生产质量

规范（cGMP、GMP）审计，小容量注射液生产线已通过欧盟 EMA 的 GMP 审

计。2015 年 6 月，公司药品制剂生产基地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药品制剂生产智能工厂）。2016 年 12 月，浙江普利“符合欧美标准的

儿童药生产建设-年产制剂产品 15 亿片/粒/袋/支生产线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被

国家工信部纳入 2016 年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资金重点项目安排计划。 

公司在缓控释制剂技术、包衣掩味制剂技术和难溶性药物增溶制剂技术等方

面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公司已取得专利技术 47 项，其中发明专利 44 项，拥有

73 个生产批准文号，其中包括 60 个制剂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境内化学药批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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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美国 FDA 化学药批文 1 个，荷兰化学药批文 3 个，德国化学药批文 1 个，

法国化学药批文 1 个，WHO 化学药预认证 1 个，国内中成药批文 5 个），10 个

原料药生产批准文号，3 个药用辅料生产批准文号。目前，公司产品中有 27 个

品种规格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品种 14 个，乙类品种 13 个），10 个品

种规格被列入部分省的《省医保目录》；11 个品种规格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10 个品种规格被列入部分省的《省基本药物目录》。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439,721,630.51 366,855,962.31 355,705,071.68

负债总计 132,600,828.60 111,196,063.84 134,261,218.40

所有者权益合

计 
307,120,801.91 255,659,898.47 221,443,853.28

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

益 

307,120,801.91 255,659,898.47 221,443,853.2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48,009,195.81 202,822,750.76 164,562,185.27

营业利润 73,330,346.18 54,122,266.93 39,702,055.15

利润总额 81,111,084.20 56,961,443.72 43,572,986.89

净利润 69,778,546.44 50,701,923.89 36,665,190.6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9,778,546.44 50,701,923.89 36,665,190.6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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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529,916.13  58,137,746.69 56,600,462.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395,238.47 -55,234,824.82 -7,516,578.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496,075.84 -51,777,330.52 38,467,741.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638,601.82 -48,874,408.65 87,551,626.42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 年度 

（2016.12.31） 
2015 年度 

（2015.12.31） 
2014 年度 

（2014.12.31） 

流动比率（倍） 3.33 2.46 1.76

速动比率（倍） 2.77 1.75 1.4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17% 17.57% 23.04%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16% 30.31% 37.7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99 7.72 5.26

存货周转率（次） 3.08 2.46 1.9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9,361.11 6,999.95 5,522.32

利息保障倍数 117.34 567.33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元/股） 
0.61 0.63 0.6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5 -0.53 0.9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

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

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

比例 

0.77% 0.56% 0.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55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50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55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

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50 0.34

净资产收益率（%） 25.21 21.25 17.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22.05 19.09 15.06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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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 9,158.8215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为 3,052.9405 万股，

不进行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为 12,211.7620 万股，公开发行

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股数、股东公开发售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总数不超过 3,052.9405 万股，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4、每股发行价：11.49 元/股 

5、发行市盈率：22.99 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收益，发行后每股收

益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3.35 元/股（按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47 元/股（按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与预计的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市净率：1.78 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52.9405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为 1,831.79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21.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49元/股。

根据《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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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576.03615 倍，高于 150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05.29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47.6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2364937%。 

根据《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

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股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万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和

社保基金（A

类） 

821,900 23.11% 152.8478 50.07% 0.01859689%

年金保险资

金（B 类） 
180,800 5.09% 30.5326 10.00% 0.01688750%

其他投资者

（C 类） 
2,553,100 71.80% 121.9101 39.93% 0.00477498%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

1,796股零股由主承销商按照深交所网下电子平台自动生成顺序依次优先分配给

A类投资者。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T+2）结束。网

上、下投资者放弃缴款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47,920 股，包销金额为 550,600.80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5696343%。 

10、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1、募集资金总额及净额 

发行人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为 35,078.28634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643.0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为 31,435.286345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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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健验[2017]71 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1、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流通限制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范敏华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在遵循前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

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离职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小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杭州金赛普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泰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4）公司股东 Consolidated Pharmaceutical (HK) Limited、Prime Capital Group 

Limited、海南大洲金丝燕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晶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岑诚、潘欣中、朱希祥、朱进前、马以南、杨哲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5）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周茂、蒲建、邹银奎、周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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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佟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在遵循前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

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离职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公司股东徐兆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持股意向及减持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范敏华、朱小平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公司股票上市后 36 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

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减持价格不低于

本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有除权、除息，将相应调整发行价）。 

（2）公司股东 Consolidated Pharmaceutical (HK) Limited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1）公司股票上市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2）在上述锁定期届

满后两年内，本公司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减持价格

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有除权、除息，将相应调整发行价）。 

（3）公司股东 Prime Capital Group Limited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①公司

股票上市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②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的

发行价（如有除权、除息，将相应调整发行价）。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针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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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条件逐条发表意见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发行人股票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后股票为 12,211.7620 万股，不少于 3000 万股； 

（三）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3,052.9405 万股，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00%，不低于股份总数的 25%； 

（四）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

说明 

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本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

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2、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本保荐机构或本保

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3、本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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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已在发行保荐书

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普利制药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普利制药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普利制药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普利

制药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普利制药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若因其制作、出具的上述文件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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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

义务。 

（四）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意

识；协助、督促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防范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源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

行，持续关注发行人制度执行情况及信息披

露情况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 

督导发行人尽量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严格

按照章程、关联交易制度执行，本机构按照

公平、公允、独立原则发表意见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督导发行人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管理

和使用募集资金；定期了解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

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

规范发行人担保行为，要求发行人对所有对

外担保行为与保荐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适时审

阅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通过日常沟通、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

导；及时审阅发行人相关文件；定期查看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视情况列席发行人股东大

会、董事会或监事会；要求发行人按照规定

及时通报信息；对于可能存在违法人违规行

为及其他不当行为，督促发行人说明、纠正。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协调相关当事人配合保荐机构的保荐

工作，并督促其聘请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协

助保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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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

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赵鑫、汪晓东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

同意推荐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推荐，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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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鑫  汪晓东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周 杰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